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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尾市应急志愿者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创新应急志愿服务的组织动员方式，打

造一支“着装统一、训练有素、服务专业、经验丰富、反应

迅速、覆盖全市”的应急志愿者队伍，确保“召之即来，来

之能战，战之能胜”，提升全市应急管理社会动员水平，根

据省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广东省应急志愿者队伍组建方案的

通知》等有关要求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应急志愿者是指在依法成立的应急志愿者组织

注册登记，按规定参加应急知识、技能等培训和相关演练，

具备按规定参与应急救援等应急管理工作相关能力的志愿

者。

第三条 成立市应急志愿者服务工作协调小组(以下简称

协调小组)。协调小组负责制订应急志愿者服务发展规划,统

筹、协调、指导应急志愿者队伍培训、演练、参与应急救援

等活动,总结推广应急志愿者服务经验等。协调小组办公室

设在市应急管理局,负责协调小组日常工作。

第四条 新闻媒体负责应急志愿者活动的宣传报道工作。

第二章 申请与审核

第五条 基本条件

（一）遵纪守法，服从管理；

（二）18 周岁以上，身体健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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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热爱志愿服务事业，具有奉献精神；

（四）保证按规定参加应急培训和演练，具备与所参加

的应急志愿者类别相关的基本素质；

（五）严格履行工作职责，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。

第六条 来源

（一）市志愿者联合会注册志愿者中招募；

（二）全市聘用的基层网格员中招募；

（三）面向社会公开招募；

（四）依托各类公共服务机构、社会管理部门、社会组

织等招募专业性的应急志愿者。

第七条 分类

应急志愿者分为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、社会

安全、综合管理 5 类。根据参与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等经验

和专业能力，由个人志愿报名。

第八条 申请、审核

（一）网上报名。报名者登陆（网页搜索）“i志愿”，

点击进入页面，（i志愿网址https://www.gdzyz.cn/），或

通过手机端微信小程序搜索“善美村居”“粤省事”进入页

面，填写个人资料进行注册登记，并按照“就近就便” 原

则，在该系统报名加入所希望参加的各分类应急志愿者队

伍。已经注册的志愿者，可直接登陆该系统报名选择所希望

参加各分类应急志愿者队伍。

（二）协调小组办公室根据规定的条件对报名人员进行筛

选、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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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应急志愿者参与应急救援工作时，应佩戴志愿者

统一标识，如有特殊需要，可增发供佩戴的其他标识。

第三章 权利与义务

第九条 权利

（一）参加应急志愿服务活动；

（二）免费接受应急培训和演练；

（三）享受适当补助及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；

（四）优先获得应急志愿服务；

（五）在非应急状态下，因年纪偏大、身体疾病或工作

地变动等原因，可以申请退出应急志愿者队伍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及应急志愿服务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

规定的其他权利。

第十条 义务

（一）遵守相关管理制度；

（二）每季度参加由协调小组办公室和相关部门组织的应

急救援、应急演练和培训等应急管理工作；

（三）按规定时间到规定地点参加应急救援工作；

（四）未经协调小组办公室批准，不得对外透露涉及应

急管理工作的有关内容；不得以应急志愿者身份从事营利性

或者违背社会公德的活动；

（五）履行法律、法规以及协调小组办公室规定的其他

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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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应急志愿服务

第十一条 应急志愿服务内容

（一）参与应急知识宣传普及。协助做好应急避险和自

救互救等应急知识的宣传普及，不断提高公众防灾减灾和自

救互救能力。

（二）参与突发事件隐患排查、救援。协助做好突发事

件隐患排查工作，参与制订整改方案。按照规定，有序参与

应急救援工作。

（三）参与灾后重建。按照需要，参与医疗康复、心理

安抚等灾后重建工作。

（四）其他交办的应急志愿服务工作。

第五章 管理与调用

第十二条 应急志愿者实行年度考核制。考核采取考察工

作职责履行情况和业务测试相结合的方式。考核不合格的，

视情况给予淘汰。

第十三条 应急志愿者按规定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培训

和演练。应急志愿者所在单位应给予支持。

第十四条 应急志愿者要按规定参与应急管理相关工作

特别是应急救援工作，参与应急工作实行登记制度，并购买

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视情况适当给予补助。

第十五条 应急志愿服务工作协调小组根据工作需要，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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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统一调用应急志愿者参与应急救援等应急管理工作。

第六章 奖惩

第十六条 协调小组办公室定期对应急志愿者进行评比

表彰，对表现突出的志愿者，将推荐参与国家、省、市层面

的评比表彰。

第十七条 鼓励各单位特别是设有应急救援有关岗位的

单位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有应急志愿服务经历且表现突

出者。

第十八条 应急志愿者有下列情况之一的,报请协调小

组办公室审批后,给予淘汰:

（一）未按规定 3 次以上无故不参加培训和演练；

（二）参加培训和演练，考核成绩年度不及格；

（三）未按规定参与应急救援工作；

（四）应急管理与应急救援工作中，不服从统一安排、

统一调度；

（五）违反其他有关规定。

第七章 经费保障

第十九条 开展应急志愿服务所需适当工作经费通过财

政补助、社会捐赠等渠道解决。

第八章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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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在市内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的港澳同胞、台湾同

胞和海外侨胞及外国人申请加入应急志愿者队伍的，按相关

规定办理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，有效期 3 年。

附件：市直有关单位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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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市直有关单位名单

市委宣传部、市委外事办、市发展和改革局、市教育局、

市科学技术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国家安全

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

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

化广电旅游体育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林业局、市国资委、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金融局、汕尾海关、团市委、市国动

办、汕尾银监分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、市气象局、汕尾海事

局、汕尾市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、汕尾军分区战备建设处、

武警汕尾支队、汕尾供电局、中国电信汕尾分公司、中国移

动汕尾分公司、中国联通汕尾市分公司、中国铁塔汕尾市分

公司。


